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實施要點  

民國 112 年 7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民國 113 年 2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員參與公共事務，培養社區

民眾社會關懷意識，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工作，特依據雲林縣社區大學自主

性社團課程申請須知，訂定「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社團之一切課程內容及活動以不違法或不違反公序良俗為前提，若運作中

有違背善良風俗、脫離社大宗旨、參與政治行為、涉及營利行為或私自以

本校名義向外募款，一經檢舉且查證屬實者，本校得立即公告解散之，並

對相關損失保留法律追訴權。 

三、本校自主性社團由本校學員自主成立及運作，為非營利組織，社團對外名

稱均須冠以「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 

四、自主性社團申請 

1. 需符合本校自主性社團核心宗旨內容其中之一項，如(1)公共議題、

(2)社會服務、(3) 既有課程即已開設至少二期且具交流性質之課程，

始可申請社團。 

2. 由本校學員自主成立，社團參與人數至少須 10人。 

3. 社團可共享社區大學資源，如借用設備器材，或自行洽談校內指導老

師，或向本校徵求推薦人選，及場地借用，以本校當學期無課程之教

室為主。 

4. 申請社團應於當年度 1 月底或 7 月底前備齊自主性社團申請表（附件

一）及社員基本資料表（附件二）、社團活動計畫（附件三）、經費

概算表（附件四），並需經本校書面初審，再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複審

通過後始能成立。 

五、成立後之社團組織與運作： 

1. 社團運作應設有社長、副社長、總務各一人，作為社團與本校協商行

政事務之負責人，並可依社務之需求設置相關幹部。 

2. 次學期社團活動計劃（附件三）及當學期社團幹部與社員名冊（附件

五）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送本校核備，俾供本校納入學籍及提

交教育處社教科核備，社團活動計劃應包含每學期至少二場次與社團

宗旨有關之活動。 

3. 社團經費依各社團實際所需向學員收取，包括講師費、場地設備費及

活動費等，原則上本校不參與意見，但社團需詳列收費標準及財務報

表，供本校及社員參考查詢。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150070001009300-0960201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150070001009300-0960201


4. 社團可自行招生或由本校統一招生，本校得提供招生宣傳服務，於招

生簡章及官網載明社團簡介及聯絡報名方式，社員報名由社團自行受

理不須繳交學分費，因此社團課程及活動本校不授予學分，也不頒發

學習證明。 

六、權利及義務： 

1. 各社團於每次活動結束後須製作社團課程活動紀錄（附件六），並於

學期結束後二週內彙整所有社團課程活動紀錄呈報本校。 

2. 社團得參與每學期中社區大學辦理之公共參與週，及學期末成果展宣

傳成果及招生，展出形式不拘。 

3. 社區大學須提供行政及場地支援、社團活動如須對外交涉，本校得提

供發文服務，且社團如需聘任社長/指導老師，可由本校頒發委任

書。 

七、經費核銷： 

1. 經審查通過之社團課程，成立前二期可申請本校上限 1 萬元之經費，

且須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核定經費，因此請社團於申請成立時，及

成立後第二個學期皆須送經費概算表(附件四)。 

2. 補助經費之核銷資料：學期結束後二週內彙整收據製作經費憑證（附

件七）、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八）及社團課程活動紀錄資料送本校

審查，以核發經費。 

3. 未如期檢送核銷及社團課程活動紀錄，則不予補助該年度活動經費。 

八、其他： 

1. 社團應於每次活動前 2 週通知本社大，並應依章程規定定期召開集會

邀請本校派員列席。 

2. 為使本校社團健全發展，所規定資料應如期繳交，如經本校提醒未如

期繳交之社團，本校即不再提供行政協助，且該社團未改善前不得以

本校社團名義對外活動，如繼續在外活動，其後果應自行負責，本校

一概不予承認。 

3. 連續兩個學期未能提出社團運作相關書面資料、成果報告或參與公共

性活動等事蹟，視同該社團暫停或自行解散。 

4. 社團如欲終止，應召開社員大會，並有三分之二社員出席，半數以上

社員同意方得終止，終止後之本校財產應無條件歸還本校。 

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申請表 

社團名稱  社團地點  

性質 

 公共議題 

 社會服務 

 既有課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員人數 人 

社費 每人收           元 

申請人 

姓名  班級名稱  

email  
連絡電話 

(含手機) 
 

聯絡 

地址 
 

指導老師

(擬推薦)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連絡電話 

(含手機) 
 

聯絡 

地址 
 

社團宗旨 
 

 

活動概述 
 

 

組織章程  

其他  

核准成立

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

簽註意見 
 



(附件二)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社員基本資料表 

社團名稱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生日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或電子郵件 
(請附郵遞區號) 

申請人      

指導老師      

1      

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表格數不夠請自行增加。 

 

 

 

 

 

 



(附件三)      社團活動計畫(請將當年度所有預計活動內容逐次填列) 

        學期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請將當年度所有預計活動內容逐次填列) 

日期 地點 主題 大綱 

    

    

    

    

    

    

    

    

    

    

    

    

    

    

    

    

    

    

備註：1.每月至少規劃兩次活動。 

      2.每學期至少規劃二場次與社團宗旨有關之活動。 

      3.每學期應注意： 

      (1)上學期活動日期 3/1~7/31、下學期活動日期 9/1~1/31  

      (2)參與社大安排之公共參與週及期末成果展 



(附件四)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經費概算表 

自主性社團名稱：  

向本校申請補助金額：          元，社費總計：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海線社大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申請補

助項目

請勾選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講師鐘點費         □   

講師交通費         □   

膳費         □   

印刷費         □   

設備使用費      □  

雜支         □   

其他(請註明

項目名稱) 

         

□ 

  

小計             

 

合計 

        本校核定補助 

 

元 

申請            主(會)計     社團負責人 

單位            單位           

 海線社大   海線社大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填表說明： 

1.每項經費補助，請依據教育部概算表編列。 

2.本校補助經費上限 1萬元，合計金額僅列申請補助之額度。



(附件五)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幹部與社員名冊 

社團名稱  

職稱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生日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或電子郵件 

(請附郵遞區號) 

指導老師       

社長       

副社長       

總務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幹部與社員名冊 

職稱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生日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或電子郵件 

(請附郵遞區號) 

       

       

       

       

       

       

       

       

       

       

       

                                                                                       製表人：



(附件六)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課程活動紀錄 

社團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  

填表人  參與總人數  

活動說明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附件七)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簽到表 

社團名稱  

活動內容  

編號 日期/時間 地點 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表格數不夠請自行增加。 

 

 



(附件八)    雲林縣海線社區大學社團課程經費支出明細表 

社團名稱  

編號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金額 收據內容 

  
 

  

  
 

  

  
 

  

  
 

  

  
 

  

  
 

  

  
 

  

  
 

  

  
 

  

  
 

  

合計 
 

 

社團 

製表人 

 海線社大 

經手人 
 

社團 

社長 

 海線社大 

單位主管 
 

 

 

 


